· 奉新县扶持服务业发展若干政策
·  一、综合政策
（一）放宽市场准入门槛。凡法律、法规未明令禁入的服务业领域，各类资本均可进入，在登记注册时最低注册资本为3万元。支持投资人以知识产权等非货币财产设立服务业企业，非货币财产出资比例最高可达企业注册资本的70%文化、旅游、中介服务等企业组建集团的，其母公司注册资本放宽到。1000万元，母公司和子公司合并注册资本放宽到3000万元。允许公司注册资本分期缴付，注册资本可首付20%其余部分，2年内缴足。服务业企业设立连锁经营门店，可持总部的连锁经营相关文件直接到门店所在地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申请办理登记手续。各类服务业企业登记注册时，各部门一律不得自行设置服务业企业登记注册前置性审批事项。免费办理股权出质登记，支持服务业企业向银行等金融机构融资。
（二）加强财政扶持力度。落实好国家、省、市已出台的各项优惠政策、措施，建立完善的政府性资金对促进服务业发展的投入机制，充分发挥政府投资的引导和带动作用。自2013年起，县财政每年整合安排200万元县级服务业发展引导资金，重点用于国家、省、市安排的服务业项目配套补助，用于支持服务业集聚区、服务业重点项目、服务业龙头企业、服务业知名品牌和标准化建设，用于服务业发展考核奖励、服务业规划编制、服务业统计和管理支出以及县委、县政府要求扶持服务业发展的其它事项。
（三）保障项目用地。在实施城镇规划和旧城改造中收购储备的存量土地且符合城市规划的，优先用于发展服务业。国土资源部门在年度用地计划中安排一定比例的指标用于生产性服务业，对投资额1.5亿美元或10亿元人民币以上的鼓励类服务业项目用地，以及省级现代服务业集聚区和省服务业重点企业项目用地，给予重点保障。
（四）实行价格优惠。对列为鼓励类的服务业，在用水、用气方面做到与工业基本同价；未列入国家和省行政事业性收费目录的收费，一律取消；同时参照工业园区企业标准，实施涉企收费“三零两减半”。
（五）减免部分税费。
1．企业所得税。
（1）服务企业从事国家重点扶持的公共基础设施项目的投资经营所得，自项目取得第一笔生产经营收入所属纳税年度起，第一年至第三年免征企业所得税，第四年至第六年减半征收企业所得税。
（2）服务企业在一个纳税年度内取得符合条件的技术转让所得，不超过500万元的部分，免征企业所得税；超过500万元的部分，减半征收企业所得税。服务企业的固定资产由于技术进步等原因，确需加速折旧的，可以缩短折旧年限或者采取加速折旧的方法。
（3）从事符合条件的环境保护、节能节水项目的服务企业，其购置用于环境保护、节能节水、安全生产等专用设备的投资额的10%可以从企业当年的应纳税额中抵免；当年不足抵免的，可以在以后，5个纳税年度结转抵免。
（4）从事服务业的小型微利企业，年度应纳税所得额不超过30万元，从业人数不超过80人，资产总额不超过1000万元的，减按20%的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对年应纳税所得额低于6万元（含6万元）的小型微利企业，其所得减按50%计入应纳税所得额，按20%的税率缴纳企业所得税。
（5）服务企业发生的公益性捐赠支出，在年度利润总额12%以内的部分，准予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扣除。
（6）生产服务企业为开发新产品、新技术、新工艺发生的研究开发费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可加计扣除。未形成无形资产计入当期损益的，在按照规定据实扣除的基础上，按照研究开发费用的50%加计扣除；形成无形资产的，按照无形资产成本的150%摊销。
2. 个人所得税。
采取定期定额征收和按附征率征收管理的个体工商户个人所得税盈利点标准调整为：从事销售货物的，月销售额为20000元；提供增值税应税劳务的，月营业额为20000元；提供营业税应税劳务的，月营业额为20000元；从事房屋出租的，月租金收入为5000元。在盈利点以内的视为无应税所得，不征个人所得税，在盈利点以上的，按规定依法征收个人所得税。
3．增值税。
（1）个人销售货物和销售应税劳务按月征税的，增值税起征点统一调整为月销售额20000元；按次纳税的起征点调整为每次（月）500元。
（2）对从事货物生产或提供应税劳务的一般纳税人，以及从事货物生产或提供应税劳务为主并兼营货物批发或零售的一般纳税人，认定标准为年应征增值税销售额50万元以上。从事货物批发或零售的一般纳税人，认定标准为年应税销售额80万元。
（3）直销连锁经营企业可实行统一采购配置商品，统一核算，统一规范化管理和经营。对总店和分店实行由总店向所在地主管机关办理工商注册登记和经营审批手续，统一申报缴纳增值税的简便管理模式。
（4）试点纳税人提供技术转让、技术开发和与之相关的技术咨询，技术服务免征增值税。
4. 营业税。
（1）营业税纳税人的个人，按期纳税的，起征点调整为月营业额20000元；按次纳税的，起征点调整为每次（日）营业额500元；房屋出租营业税起征点调整为月租金收入5000元。
（2）对营业税纳税人中月营业额不超过2万元的企业或非企业性单位，暂免征收营业税。
（3）服务企业和个人（包括外商投资企业、外商投资设立的研究中心、外国企业和外籍个人）从事技术转让、开发、咨询、服务取得的收入，免征营业税。
（六）重视人才培训。对主营业务收入过亿元、年纳税超过1000万元的服务业企业，由县财政给予其高层次管理人才（总经理以上）一次性5万元的奖励，企业副总经理以上人员，经有关部门推荐，可不受学历、资历和台阶限制破格申报非国企工程师资格。
二、专项政策
（一）旅游业
1．对新获得国家4A级、5A级旅游景区分别奖励10万元、20万元人民币，奖励资金按宜府发〔2013〕9号文件规定，由宜春市财政一次性列支。对新获评五星级旅游饭店、全国“百强”旅行社、国家5A级旅行社、五星级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示范创建企业（园区）、全国休闲农业示范点分别奖励5万元，对首次获评省级休闲农业示范点，奖励2万元，由县财政按照“不重复计奖、计奖从高”原则给予资金奖励。首次获得“中国驰名商标”的旅游商品生产经营企业，按宜府发〔2013〕9号文件规定，分别由市、县两级政府各奖励10万元。
2. 旅游企业发生的符合条件的广告费和业务宣传费支出，除国务院财政、税务主管部门另有规定外，不超过当年营业收入15%的部分，准予在计征企业所得税时作税前扣除；超过部分，准予在以后纳税年度结转扣除。
3．对从事“农家乐”、观光农业等乡村旅游开发的个体工商户，营业税起征点为月营业额20000元。个人所得税实行盈利点征收办法的，盈利点月营业额在20000元以内的视为无应税所得，不征个人所得税。
（二）商贸流通业。
1. 对新获得国家部委颁发的商贸流通综合业务类先进（优秀）奖项的企业，由县财政给予5万元的奖励。
[bookmark: _GoBack]2. 新办大型批发市场、营业面积在2万平方米以上的大型超市、大型娱乐场所、五星级以上宾馆，报建规费属县权范围内的减半征收，其上缴的企业所得税和增值税地方留成部分的50%由县财政预算安排列入专项资金用于支持企业发展。
3. 对年纳税额达500万元以上的现有大型批发市场、营业面积达2万平方米以上的大型超市、五星级以上宾馆，年纳税额与上年度相比超出20%的，由县财政按超出部分地方留成的10%给予奖励。对上述重点商贸服务企业进行升级改造，且改造投资额在500万元人民币以上的，投资改造报建规费属县权范围内的减半征收。
4. 对农产品实施从生产到消费的全环节低税收政策，将免征蔬菜流通环节增值税政策扩大到部分鲜活肉蛋产品，对专门经营农产品的农产品批发市场、农贸市场使用的房产、土地、暂免征收房产税和城镇土地使用税。对同时经营其他产品的农产品批发市场和农贸市场使用的房产、土地，按其他产品与农产品交易场地面积的比例确定征免房产税和城镇土地使用税。
（三）物流业
1．对新获得国家部委评定的物流先进（优秀）企业，由县财政给予5万元的奖励。对首次经国家评定为4 A、5 A等级的物流企业，在评定当年由县财政分别给予5万元、10万元奖励。上述两项奖励不重复计奖。
2．对物流企业自有的（包括自用和出租）大宗商品仓储设施用地，减按所属土地等级适用税额标准的50%计征城镇土地使用税，执行时间至2014年12月31日止。
3．对新办独立核算、注册资金1000万元以上的交通运输、仓储、物流企业，自纳税年度起，三年内按其缴纳的企业所得税地方留成部分的50%由县财政安排列入专项资金用于支持企业发展。
（四）文化产业
1．纪念馆、博物馆、文化馆、文物保护单位管理机构、美术馆、展览馆、书画院、图书馆举办文化活动的门票收入，宗教场所举办文化、宗教活动的门票收入免征营业税。
2．对企业厂区以外的公共绿化用地和向社会开放的公园用地，暂免征收城镇土地使用税；宗教寺庙、公园、名胜古迹自用的土地，免征城镇土地使用税。
3．新办注册资金1000万元以上、年纳税100万元以上的文化体育企业，自纳税年度起，三年内按其所缴纳的企业所得税地方留成部分的50%由县财政进行奖励。
（五）金融业
1．扶持微小金融机构发展。对农村合作银行和农村商业银行、村镇银行、小额贷款公司、融资性担保公司、农村资金互助社等地方金融机构参照农村信用社的财税补助政策，营业税按3%的税率征收。对依法依规经营的融资性担保机构，当年贷款担保实际发生额超2亿元的，按宜府发〔2013〕9号文件规定，由宜春市财政按照其贷款担保发生额2亿元以上部分的0.5%给予风险补偿，但单户最高不超过50万元，且该风险补偿资金必须用作补偿风险准备金。
2．鼓励发展直接融资。积极鼓励企业上市，对企业上市前完成股份改造、通过省证监局辅导验收、上市申报材料被中国证监会受理三个阶段，每个阶段给予50万元奖励，按宜府发〔2013〕9号文件规定，其中宜春市财政奖励20万元，其余由县财政予以奖励。
3．鼓励金融机构新建或购买办公用房。新办金融机构前三年纳税总额地方所得部分在1000万元以上的，如三年内购置或建设自有办公用房的，按160元/m2的标准由县财政对企业给予一次性补助，最高不超过30万。
4．新引进的银行业机构、新设立的村镇银行、小额贷款公司和融资性担保公司等享受招商引资企业优惠政策。
5．新办金融机构前三年纳税总额地方所得部分在1000万元以上的，由县财政在第四年一次性给予20万元开办经费补助。
6．农业发展基金贷款利息收入免税。对国际农业发展基金贷款利息收入，免征营业税和其他税收。对金融机构农户小额贷款的利息收入，在规定期限内，免征营业税。小型、微型服务企业与金融机构签订的借款合同免征印花税，执行时间至2014年10月31日止。
（六）信息服务业
1. 新办的集成电路设计企业和符合条件的软件企业，经认定后，在2017年12月31日前自获利年度起计算优惠期，第一年至第二年免征企业所得税，第三年至第五年按照25%的法定税率减半征收企业所得税，并享受至期满为止。集成电路线宽小于0.25微米或投资额超过80亿元的集成电路生产企业， 经认定后，减按15%的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其中经营期在15年以上的，在2017年12月31日前自获利年度起计算优惠期，第一年至第五年免征企业所得税，第六年至第十年按照25%的法定税率减半征收企业所得税，并享受至期满为止。
2．企事业单位购进软件，凡符合固定资产或无形资产确认条件的，可以按照固定资产或无形资产进行核算，经主管税务机关核准，其折旧或摊销年限可以适当缩短，最短可为两年。
3．软件生产企业的职工培训费用，可按实际发生额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扣除。
4．对投资超3000万元的新办电子商务企业在县属权限范围内减免建设规费，对年销售额超过1000万元的电子商务企业按照该企业当年缴纳营业税的50%对企业进行奖励。
（七）其他服务业
1．服务型企业（除广告业、房屋中介、典当、桑拿、按摩、氧吧外）、商贸企业、劳动就业服务企业中的加工型企业和街道社区具有加工性质的小型实体企业，在新增加的岗位中，当年新招用持《就业失业登记证》人员，与其签订1年以上期限劳动合同并依法缴纳社会保险费的，在规定期限内审批的，3年内按实际招用人数予以每人每年4800元定额依次扣减营业税、城市维护建设税、教育费附加和企业所得税优惠。
2．符合条件的安置残疾人的单位，以实际安置残疾人的人数，按规定限额减征营业税；对服务性企业安置残疾人员的，在按照支付给残疾职工工资据实扣除的基础上，在计算企业所得税应纳税所得额时按照支付给残疾职工工资的100%加计扣除。
3．对符合条件的家政服务企业，由员工制家政服务员提供的家政服务取得的收入，在2014年9月30日前免征营业税。
三、特殊政策
1．对上交税收首次超1000万元、5000万元、1.5亿元、2.5亿元的服务业企业，按宜府发〔2013〕9号文件规定，分别由宜春市财政一次性奖励5万元、10万元、20万元、30万元。
2．对发行集合票据的中小微型服务业企业进行奖励，从2013年起，发行集合票据单只规模在1—2亿元的，县财政奖励20万元，2—5亿元（含2亿元）的奖励50万元，5亿元以上（含5亿元）的奖励80万元。奖金依据集合发行票据的企业融资额度比例进行分配。
3．加大引进服务业重点项目的奖励力度，对引进服务业重点项目的单位和个人由县财政给予如下奖励：引进世界500强的服务业企业且投资1亿元以上的项目，每个奖励5万元；引进国内行业10强服务业企业且投资1亿元以上的项目，每个奖励3万元。

